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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系為因應系（科）務運作之需要，特依「中國科技大學所系（科）務會議設置辦法」訂

定「中國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系（科）務會議（以下簡稱本會議）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

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會議為系（科）務之最高決策機構，其權責如下： 

（一）研議行政會議決議案之推動事宜。 

（二）研議院務會議決議案之推動事宜。 

（三）研議學校交付各項校務發展計畫之推動事宜。 

（四）擬訂系（科）務發展建議事項。 

（五）審議系（科）工作計畫、年度計畫及預算。 

（六）審議系（科）各項規章要點。 

（七）研議其他與系（科）行政、研究及發展之相關事項。 

三、本會議由系（科）主任擔任召集人，系（科）專任教師為當然成員。 

四、本會議須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。 

五、本會議每月開會一次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六、本會議得設置招生宣傳組、教學、課程與圖儀組、學務工作小組、產學、推廣與交流組、

證照與實習組、就業與校友組、績效指標促進組，院務行政及系務行政等工作小組，處理

系（科）務會議交付事項。 

七、第六點各工作小組之召集人由本會議決定或由系（科）主任指定。 

八、本會議必要時得邀請本校其他相關人員或該系（科）之學生列席。 

九、本會議之會議紀錄陳系（科）主任核閱後應傳送系（科）專任教師參閱並副本傳送秘書室。

十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除適用本校相關法令規定外，系（科）得另訂相關作業規定報校備查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系務、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 


